
附件1
东莞市上市后备企业认定条件
	项目
	上市后备企业认定

	依据
	《东莞市鼓励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施细则》（东府办〔2015〕33号）


	企业主体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登记设立，在东莞市工商部门注册并在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

	财务指标要求
	1、企业财务指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人民币1000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
（2）最近一年盈利，最近一年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5000万；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2、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2000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企业上市工作进度要求
	企业董事会已通过了有关企业上市的决议和制定了上市的具体计划，能提供前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与具有保荐资质的券商、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其中一家或以上签订了上市辅导协议。中介机构已对拟上市企业出具了对企业上市分析的尽职调查报告。

	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市行业主管部门初步同意其为上市后备企业，并出具推荐意见。

	其他要求
	市发展利用资本市场工作领导小组要求的其他条件。


附件2
申报上市后备企业资料目录
1.《东莞市上市后备企业资格认定申请书》,企业及主管部门签章；
2.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代码证书、税务登记证、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及股权构成情况等资料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确认；
3.企业拟上市的董事会决议、会议记录或会议纪要，加盖企业公章确认；
4.中介机构与企业签订的辅导协议复印件；
5.中介机构对企业拟上市的尽职调查报告复印件；
6.企业董事长现场陈述报告；
陈述报告需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一是企业的基本简介；二是企业上市进展情况；三是企业近两年的财务状况分析；四是企业上市后募集资金用途及项目说明；五是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需要市政府协调的事项。
7.2015和2016年度审计报告。
以上资料第1-7项一份装订成册（并将电子版制成光盘），另外第5、6、7项合并装订一式九份（用于评审）。
附件3
东莞市上市后备企业
资格认定申请书
（一式三份）
申请单位（盖章
）：
填报日期：______年 ​___月 ___日
东莞市发展利用资本市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制
东
东莞市上市后备企业资格认定申请表一
	企业名称：
拟申报（请在前面打钩）： □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  □其他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企业性质：
	所属行业：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手机：
电子邮箱：

	邮政编码：
	传真电话：

	企业地址：

	企业注册地址：

	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

	主要股东构成（股权比例）：

	企业主营业务：


	近三年主要
财务数据
	上季度
	年
	年
	年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增长率
	
	
	
	

	总股本
	
	
	
	

	净资产
	
	
	
	

	净利润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表决上市决定时间及有关情况：


	法人签字：
企业盖章：

	镇（街）推荐意见：


	行业主管部门
初审推荐意见：

	市发展利用资本市场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东莞市企业上市辅导工作完成情况表二
	企业名称：


	上市辅导工作完成情况
	辅导机构
	

	
	保荐人
	

	
	评估
	

	
	审计
	

	
	法律
	

	
	其他
	

	股份制改造完成情况
	于       年    月    日                    （部门）批准成立
        　　　　　                股份有限公司

	报省证监局辅导备案及验收情况
	于        年    月    日报省证监局备。验收意见：

	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制作情况
	


	中介机构进场工作情况
	

	上市工作计划安排
	

	存在困难及需协助事项
	

	法人签字：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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